
附件

湖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试行）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结合城市规模、单位类型和火灾危险性

等因素来界定。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根据城市规模将湖北省的 17个城市划分为四个类型，其中一类城

市（超大城市）1个，即武汉；二类城市（大城市）2个，即襄阳、

宜昌；三类城市（中型城市）5个，即黄石、十堰、荆州、孝感、

荆门；四类城市（小城市）9 个，即鄂州、黄冈、咸宁、恩施、

随州、仙桃、潜江、天门、神农架。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确定应

按照发布公告、自主申报、部门核准、确定和备案的程序进行（具

体见附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界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一、购物中心、非星级饭店、餐饮场所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购物中心

一类城市
经营面积大于或等于 80000 ㎡；非零经营面积大于或等

于 40%；零售经营面积大于或等于 30%的购物中心。

商务部门

二类城市
经营面积大于或等于 50000 ㎡；非零经营面积大于或等

于 30%；零售经营面积大于或等于 30%的购物中心。

三类城市
经营面积大于或等于 20000 ㎡；非零经营面积大于或等

于 20%；零售经营面积大于或等于 30%的购物中心。

四类城市 建筑面积大于10000 ㎡的购物中心。

非星级饭店

（含宾馆、旅

馆）

一类城市 房间数大于 150 间的非星级饭店。

二类城市 房间数大于 100 间的非星级饭店。

三类城市 房间数大于 80间的非星级饭店。

四类城市 房间数大于 50间的非星级饭店。

餐饮场所 一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0 ㎡的餐饮场所（不含住宿）。



二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 ㎡的餐饮场所（不含住宿）。

三、四类城

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2000 ㎡的餐饮场所（不含住宿）。

二、公共体育建筑、体育场馆（包括体育场、游泳馆、羽毛

球馆、网球馆、篮球馆等场所）、营业性室内健身场馆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体育建筑、

体育场馆

一类城市

规模等级在大型以上公共体育建筑、体育场（馆），

即观众席容量大于40000 座的体育场、大于6000 座的

体育馆、大于 3000 座的游泳馆。

体育部门

二、三、四类

城市

规模等级在中型以上公共体育建筑、体育场（馆），

即观众席容量大于20000 座的体育场、大于3000 座的

体育馆、大于 1500 座的游泳馆。

营业性室内

健身场馆

一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 2500 ㎡的营业性室内健身场馆。

二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 1500 ㎡的营业性室内健身场馆。

三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 1000 ㎡的营业性室内健身场馆。

四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 500 ㎡的营业性室内健身场馆。

三、公共娱乐场所、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A 级旅

游景区、星级旅游饭店等场所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剧场剧院演

出经营场所

一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 2500 ㎡的剧场剧院演出经营场所。

文旅部门

二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 1500 ㎡的剧场剧院演出经营场所。

三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 1000 ㎡的剧场剧院演出经营场所。

四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 500 ㎡的剧场剧院演出经营场所。

歌舞娱乐场

所、游艺娱乐

场所

一类城市
建筑面积大于 1500 ㎡的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

所。

二类城市
建筑面积大于 800 ㎡的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

所。

三、四类城市
建筑面积大于 500 ㎡的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

所。

星级旅游饭

店

一类城市 五星级以上旅游饭店。

二类城市 四星级以上旅游饭店。



三、四类城市 三星级以上旅游饭店。

公共文化场

馆

一类城市

国家二级以上的图书馆或建筑面积大于 5000 ㎡的公

共图书馆、美术馆、群艺馆、文化馆、非遗馆、博物

馆等。

二、三、四类

城市

国家二级以上的图书馆或建筑面积大于 2500 ㎡的公

共图书馆、美术馆、群艺馆、文化馆、非遗馆、博物

馆等。

文物保护单

位

一、二类城市 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三、四类城市 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地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A级旅游景

区

一、二、三、

四类城市
4A级以上旅游景区。

其他公共娱

乐场所

一类城市 建筑面积大于 1000 ㎡的其他公共娱乐场所。

无二类城市 建筑面积大于 800 ㎡的其他公共娱乐场所。

三、四类城市 建筑面积大于 500 ㎡的其他公共娱乐场所。

其他公共娱乐场所指除电影院、剧场剧院演出经营场所、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所外的公共

娱乐场所。

四、医疗机构（包括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

所、卫生所（室）、疾控中心、急救站以及疗养院等场所）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医疗机构

一类城市
三级以上（住院床位总数 500 张以上）医院及同等规

模的其他医疗机构。

卫健部门

二、三、四类

城市

二级以上（住院床位总数 100 张以上）医院及同等规

模的其他医疗机构。

托育机构

一类城市 大型以上托育机构。

二、三、四类

城市
中型以上托育机构。

五、养老服务机构（包括养老机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等场所）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养老服务

机构

一类城市 床位总数 300 张以上养老服务机构。
民政部门

二类城市 床位总数 200 张以上养老服务机构。



三、四类城市 床位总数 100 张以上养老服务机构。

六、宗教活动场所（包括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和其他

固定宗教活动处所）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宗教活动

场所

一、二、三、四

类城市

1.总建筑面积 1000 ㎡以上功能较全、设施较完备的

佛教寺院。

2.总建筑面积 600 ㎡以上的道教宫观。

3.总建筑面积 500 ㎡以上的伊斯兰清真寺。

4.总建筑面积 500 ㎡以上的天主教教堂、基督教教

堂。

民宗部门

七、中小学校、高等学校和学前教育场所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幼儿园等

学前教育

场所

一类城市 设置有 9个班级以上的幼儿园。

教育部门

二、三、四类

城市
设置有 6个班级以上的幼儿园。

中小学校

（含普通

中小学、中

等职业学

校、特殊教

育学校、专

门学校）

一、二、三、

四类城市
在校生 1000 人以上或寄宿生 300 人以上。

高等学校

一类城市 学生数 10000 人以上。

二、三类城市 学生数 8000 人以上。

四类城市 学生数 5000 人以上。

八、电影院、报社、广播电视台和新媒体传媒等场所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电影院 一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2500 ㎡的电影院、营业性室内健身

场馆。
宣传部门



二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1500 ㎡的电影院、营业性室内健身

场馆。

三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 ㎡的电影院、营业性室内健身

场馆。

四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大于500 ㎡的电影院、营业性室内健身

场馆。

报社、广播

电视台、新

媒体传媒

一、二、三、

四类城市

地市级以上报社、广播电视台、新媒体传媒等新闻

媒介单位。

九、银行业金融场所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银行（营业

场所）

一类城市 二级分行（市行）以上银行。
金融监管部

门
二、三、四类

城市
一级支行（县行）以上银行。

十、粮库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粮库

一类城市 二类以上（总仓容量大于 5万吨）的粮库。

粮食部门二类城市 三类以上（总仓容量大于 2.5 万吨）的粮库。

三、四类城市 四类以上（总仓容量大于 1万吨）的粮库。

十一、棉花仓库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棉花仓库

一类城市
一类以上（存储量大于 5万吨）的棉花储备库；一

类以上（流通量大于 10万吨）的棉花经营库。

供销合作社二类城市
二类以上（存储量大于 3万吨）的棉花储备库；二

类以上（流通量大于 5万吨）的棉花经营库。

三、四类城市
三类以上（存储量大于 1万吨）的棉花储备库；三

类以上（流通量大于 1万吨）的棉花经营库。

十二、工业企业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工业企业
一类城市

大型（从业人员≥1000 人，营业收入≥40000 万元）

以上，经营甲、乙、丙类厂房的企业。 经信部门

二、三、四类 中型（从业人员 300-1000 人，营业收入 2000-40000



城市 万元）以上，经营甲、乙、丙类厂房的企业。

备注：大型、中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

十三、科技馆、科研院所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科技馆
一、二、三、四

类城市
中型以上（8000 ㎡以上）科技馆。

科技部门

科研院所
一、二、三、四

类城市
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地市级以上科研单位。

十四、邮政公司、快递企业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邮政快递

企业

一、二、三、

四类城市

市、县（市、区）级邮政公司邮件集中处理场地（中

心）；各快递企业省级快件处理场所。

邮政管理部

门

十五、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充装、储存、供应、销售

单位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营业性加油

站

一类城市 一级以上营业性加油站。

应急管理部

门

二类城市 二级以上营业性加油站。

三类城市 三级以上营业性加油站。

四类城市 三级以上营业性加油站。

油库
一、二、三、四

类城市
辖区油库。

除加油站、

油库外的易

燃易爆化学

物品的生

产、充装、

储存、供应、

销售单位

一、二、三、四

类城市

1.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生产企业。

2.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专用仓库（堆场、储罐

场所）。

3.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甲、乙类），且甲类物

品存放总量达 200 公斤以上或甲、乙类物品存放总

量达 500 公斤以上的商店。



十六、民航机场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民航机场
一、二、三、四

类城市
民航机场。 民航部门

十七、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和技工学校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民办职业培

训机构和技

工学校

一、二、三、四

类城市
在校生 1000 人以上或寄宿生 300 人以上。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门

十八、保税区、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

保税港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综合保税区

（保税物流

中心、出口

加工区、保

税仓库）

一类城市

符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规定的存储、加工货物类

型，设有面积超过 30000㎡的存储型物流建筑，面

积超过20000 ㎡的加工型建筑，容积超过 10000 立

方米存储型的储罐。

海关部门

二类城市

设有面积超过 20000 ㎡的存储型物流建筑，面积超

过 10000 ㎡的加工型建筑，容积超过 5000 立方米

存储型的储罐。

三类城市

设有面积超过 10000 ㎡的存储型物流建筑，面积超

过 5000 ㎡的加工型建筑，容积超过 3000 立方米存

储型的储罐。

四类城市

设有面积超过 5000 ㎡的存储型物流建筑，面积超

过 2000 ㎡的加工型建筑，容积超过 2000 立方米存

储型的储罐。

十九、饲料生产企业、畜禽养殖场、屠宰企业和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饲料生产企 一类城市 生产规模大于 10t/h 的大型饲料厂。 农业农村部门



业 二、三、四类城

市
生产规模大于 5t/h 的中型饲料厂。

畜禽养殖场

一、二类城市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规模：生猪≥1000头（年

出栏）、奶牛≥200 头（存栏）、肉牛≥100 头（年

出栏）、蛋禽≥10000 只（年存栏）、肉禽≥20000

只（年出栏）。

三、四类城市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规模：生猪≥500 头（年

出栏）、奶牛≥100 头（存栏）、肉牛≥50 头（年

出栏）、蛋禽≥5000 只（年存栏）、肉禽≥10000

只（年出栏）。

屠宰企业

一类城市 年屠宰数量达到 80 万头以上。

二类城市
年屠宰数量达到 50 万头以上，屠宰车间建筑面积

在 2500 ㎡以上。

三类城市
年屠宰数量达到 25 万头以上，屠宰车间建筑面积

在 1500 ㎡以上。

四类城市
年屠宰数量达到 10 万头以上，屠宰车间建筑面积

在 800 ㎡以上。

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一、二、三、四

类城市
地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二十、水利水电工程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水利水电工

程

一、二、三、

四类城市

中型以上水利水电工程，大（2）型以上拦河水闸

工程，大（1）型灌溉、排水站。
水利部门

二十一、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城市或区域性电力指挥调

度中心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变电站

一类城市 枢纽变电站。

供电部门

二、三、四类城

市
区域变电站以上变电站。

发电厂
一、二、三、四

类城市
大型发电厂。



城市或区域

性电力指挥

调度中心

一、二、三、四

类城市
县级及以上电力指挥调度中心。

二十二、客运车站、客运码头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客运车站

一类城市

一级以上（日发量在 5000 人次及以上车站或日发

量 2000 人次以上的综合运输枢纽内的车站）客运

车站。

交通运输部门
二、三、四类城

市

二级以上（日发量在 2000 人次及以上车站或日发

量 1000 人次以上的综合运输枢纽内的车站）客运

车站。

客运码头

一类城市 一级以上（日发量在 2500 人次以上）的码头。

二、三、四类城

市
二级以上（日发量在 1500 人次以上）的码头。

二十三、物业服务企业、城镇燃气经营企业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物业服务企

业

一类城市
为建筑高度大于 100 米的办公楼（写字楼）、公寓

楼等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企业。

住建部门

二、三、四类

城市

为建筑高度大于 50 米的办公楼（写字楼）、公寓

楼等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企业。

液化石油气

供应站

一类城市 四级以上液化石油气供应站。

二、三、四类

城市
五级以上液化石油气供应站。

压缩天然气

供应站

一类城市 二级以上压缩天然气供应站。

二类城市 三级以上压缩天然气供应站。

三、四类城市 四级以上压缩天然气供应站。

加气站

一类城市 一级以上加气站。

二类城市 二级以上加气站。

三、四类城市 三级以上加气站。

二十四、食品生产场所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食品生产企

业

一、二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50000㎡以上或者单体建筑面积 20000

㎡以上的丙类厂房或者从业人数 500 人以上。

市场监管部门

三、四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20000㎡以上或者单体建筑面积 10000

㎡以上的丙类厂房或者从业人数 200 人以上。

二十五、药品、医疗器械等生产场所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药品、医疗

器械生产企

业

一、二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50000㎡以上或者单体建筑面积 20000

㎡以上的丙类厂房或者从业人数 500 人以上。
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
三、四类城市

总建筑面积20000㎡以上或者单体建筑面积 10000

㎡以上的丙类厂房或者从业人数 200 人以上。

二十六、通信枢纽

单位类型 城市类型 界定标准 主管部门

通信枢纽
一、二、三、四

类城市
地市级以上通信枢纽单位。 通信管理部门

二十七、其他

政法、司法、工会、人防、能源、国资管理等部门主管的机

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按本标准相应类型标准执行。县

级以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机关和相关部门的办公场所，应

按照建筑规模、火灾风险等级等因素由各级消防救援机构综合判

定。无对应主管部门的单位（场所），由单位按程序向消防救援

机构申报重点单位。

附件：1.《湖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试行）》说

明

2.湖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备案表



附 1：

《湖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试行）》
说明

一、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确定程序

（一）发布公告。县级以上消防安全委员会应当于每年 1月

15日前通过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官方媒体向社会发布《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备案公告》和《湖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

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明确申报途径和时限，

引导各单位自主进行申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督促各单位按

规定进行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

（二）自主申报。各单位（含个体工商户）应当对照《标准》

严格自查，凡符合申报条件的，均需填写《湖北省消防安全重点

单位申报备案表》，根据《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备案公告》要

求，于每年 2月底前向有关机构申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对消

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进行备案。前一年度已确定为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且未发生变化的，直接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无需重新申报。

（三）部门核准。县级以上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应当根据

各单位报送的《湖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备案表》，初步核

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名单并发文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相关

部门应当对主管行业部门领域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是否符合、是



否遗漏进行核准。

（四）确定和备案。经核准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由县级以

上消防救援机构于每年 3月底前按照管辖权发文确定，并由应急

管理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二、申报主体和名称规范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原则上以经营或者使用单位作为申报主

体，申报单位名称为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或者营业执照等证照登

记名称，并注明本场所的建筑名称、广告名称、招牌名称等广泛

周知的名称（以下简称“使用名称”）。下列特殊情形按照以下

规定进行申报和列管：

（一）单一产权建筑局部实行承包、租赁或者委托经营时，

局部符合申报条件的，承租、承包或者受托经营的单位应当独立

申报备案；如建筑整体也符合《标准》的，建筑的产权单位或经

营单位应当申报备案。

（二）一幢建筑物中有两个以上的产权单位，各自产权部分

符合《标准》的，应当独立申报备案；如建筑物整体也符合《标

准》，由各方确定的统一管理单位申报备案。如统一管理单位为

物业服务企业的，应在其名称后备注建筑或服务项目名称，如 XX

物业公司（建筑或服务项目名称）。

（三）有隶属关系的单位，不在同一地点且符合《标准》的，

不论下属单位是否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均应当独立申报备案；

其申报名称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名称，同时备注所在区



域，如：XX医院（XX院区）。位于同一地点的有隶属关系的单

位，如下属单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且符合《标准》的，也应

当独立申报备案。其申报名称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名称，

后备注其所属上级单位名称，如：XX研究所（上级单位名称）。

（四）同一单位在不同地址有多处场所，符合申报条件的场

所均应当作为重点单位进行申报。

（五）个体工商户经营规模符合《标准》的，应当申报备案。

（六）位于同一区域的多栋办公楼（写字楼）、公寓楼等高

层公共建筑，且同属一个产权单位或由同一管理单位运营管理的，

按一个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

三、其他事项

（一）对符合《标准》，但未通过消防验收的建筑物，要将

相关情况抄告住建部门，待其补齐手续后，再确定其为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并予以备案。

（二）年度内重点单位如有新增或者因调整不再符合申报条

件的，在本年度或者下一年度依照规定统一调整。

（三）本标准中“公共娱乐场所”是指向公众开放的下列室

内场所，包括影剧院、录像厅、礼堂等演出、放映场所；舞厅、

卡拉 OK 厅等歌舞娱乐场所；具有娱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

和餐饮场所；游艺、游乐场所；保龄球馆、旱冰场、桑拿浴室等

营业性健身、休闲场所等。除上述所列之外，公共娱乐场所还包

括一些新生的与所列场所功能相同或相似的营业性场所，如：网



吧、美容院、棋牌室、洗脚房，私人影院、剧本杀、密室逃脱场

所，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酒吧、咖啡厅，洗浴健身等场

所。

（四）各地在执行本《标准》过程中，如遇到火灾风险高，

有必要列为重点单位监管，但在《标准》中无准确对应单位类别

的，可以按照“业态相近、行业相似”原则，对新业态、新产业

按属性予以归类申报。如电竞酒店可按照宾馆进行消防安全重点

单位申报，无治疗功能的休养性质的月子护理中心可按旅馆建筑

进行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有治疗功能的月子护理中心可按医

院进行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

（五）本《标准》中关于“总建筑面积”分两种情形确定：

当某类功能用房分布于多栋建筑物时，按其中单体最大建筑面积

确定；当某类功能用房占一栋建筑的局部时，按照实际占用面积

确定。“以上”“大于”均包含本数或本级；本说明中关于单位

类别的确定仅适用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申报。



附 2：

湖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备案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使用名称

单位地址

所在建筑名称
所在建筑

产权构成

□单一产权

□多产权（有两个以上产权人）

单位使用建筑部位
□ 整体使用

□ 局部使用 具体使用部位：

建筑产权单位名称

单位法定代表人或

主要责任人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消防安全管理人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统一管理单位名称

消防安全责任人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消防安全管理人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单位类型（参照标准填写单位主管行业主管部门及单位类型）

单位所属行业主管部门

单位类型

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和《湖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

标准（xxx 年版）》，我单位符合《湖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特此申报备案。

单 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1．单位名称为申报单位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或者营业执照等证照登记名称；

2．使用名称为本场所的建筑名称、广告名称、招牌名称等广泛周知的名称。当使用名

称与单位名称不一致时，同时填写使用名称栏；

3．建筑产权单位、统一管理单位与申报单位一致的，重复填写建筑产权单位名称栏和

统一管理单位名称栏；

4．单位所在建筑为多产权性质的，无需填写建筑产权单位名称栏；

5．本表双面打印。


